
DD2233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3 年 1 月 17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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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序号 被担保方 简称 备注

1 新疆绿原糖业有限公司 绿原糖业 公司全资子公司

2 新疆冠农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冠农番茄 公司全资子公司

3 新疆冠农天沣物产有限责任公司 天沣物产 公司全资子公司

4 新疆天泽粮牧植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 天泽粮牧 公司全资子公司

5 新疆银通棉业有限公司 银通棉业 公司控股子公司

6 巴州冠农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冠农棉业
公司控股子公司银通棉业
的全资子公司7 巴州顺泰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顺泰棉业

8 阿克苏地区永衡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衡棉业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被担保方 2022 年 9—12 月担保发生额 截止目前担保余额

绿原糖业 10,000.00 10,000.00
冠农番茄 20,600.00 26,600.00
银通棉业 24,830.00 20,510.00
冠农棉业 24,050.00 41,800.00
顺泰棉业 3,000.00 3,000.00
永衡棉业 511.56 226.14
天沣物产 25,000.00 45,000.00
天泽粮牧 10,000.00 13,000.00
合计 117,991.56 160,136.14

●新疆冠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持有银通棉业 8.74%股权为公司担保提供不超过 1 亿元的
反担保；银通棉业以其全部资产及收益为公司担保提供反担保。

●本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预计担保事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2 年 7 月 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2022 年 7 月 25 日公司 2022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预计担保的议案》，同意：1、自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单笔或累计：（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绿原糖业、冠农番茄、天沣物产、
天牧生物、天泽粮牧以及控股子公司天番食品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的信贷、融资及资金等综合
银行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7.958 亿元连带责任担保；（2）控股子公司银通棉业为其全资子公司
巴州冠农棉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的信贷、融资及资金等综合银行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 亿
元的连带责任担保；（详见 2022 年 7 月 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sse.com.cn《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2022 年预计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46）

2022 年 9 月 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2022 年 9 月 26 日 2022 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预计为新疆银通棉业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自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单笔或累计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银通棉业及其子公司冠农棉业、顺泰棉业、永衡棉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的信贷、贸易融资、
票据及资金等综合银行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6.84 亿元连带责任担保；新疆冠农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其持有银通棉业 8.74%股权为本次担保提供不超过 1 亿元的反担保；银通棉业以其全部资产
及收益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详见 2022 年 9 月 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sse.com.cn《新疆冠农
果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新疆银通棉业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5）

2022 年 10 月 1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2022 年 10 月 26 日 2022 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新增预计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单笔或累计为银通棉业及其子公司冠农棉业、顺泰棉业、永衡棉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办
理的信贷、贸易融资、票据及资金等综合银行业务追加担保方及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合并计算本次预计增加担保总额 4.41 亿元； 公司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单笔或累
计为新疆天泽粮牧植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的不超过 2.51 亿元项目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 2022 年 10 月 1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sse.com.cn《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新增预计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73）

（二）2022 年 9-12 月担保进展情况
被担保单位 融资借款期限 担保方 担保金额（万元 ）

2022.10.8—2023.10.7 公司 3,000
2022.11.4—2023.11.12 公司 3,000
2022.12.6—2023.11.30 公司 2,000

绿原糖业

2022.12.14—2023.11.30 公司 2,000

冠农番茄

2022.9.9—2023.9.8 公司 3,000
2022.9.1—2023.8.29 公司 1,900
2022.9.2—2023.8.29 公司 950
2022.9.5—2023.8.29 公司 1,800
2022.9.6—2023.8.29 公司 350
2022.11.24—2023.8.18 公司 1,000
2022.12.19—2023.8.18 公司 1,600
2022.9.13—2023.8.18 公司 5,000
2022.9.28—2023.8.18 公司 5,000

银通棉业

2022.9.29—2023.8.31 公司 60
2022.10.28—2023.8.31 公司 60
2022.11.9—2023.8.31 公司 180
2022.11.15—2023.8.31 公司 240
2022.11.28—2023.8.31 公司 90
2022.12.7—2023.8.31 公司 4,200

2022.9.30—2023.9.29
公司 1,800
冠农棉业 3,000

2022.10.7—2023.9.29
公司 7,260
冠农棉业 12,100

2022.10.8—2023.9.29
公司 2,340
冠农棉业 3,900

2022.10.9—2023.9.29
公司 600
冠农棉业 1,000

冠农棉业

2022.9.29—2023.8.31 公司 360
2022.10.14—2023.8.31 公司 330
2022.10.18—2023.8.31 公司 930
2022.11.08—2023.8.31 公司 390
2022.11.17—2023.8.31 公司 240
2022.12.07—2023.8.31 公司 1,800

2022.9.30—2023.9.29
公司 2,340
银通棉业 3,900

2022.10.07—2023.9.29
公司 8,460
银通棉业 14,100

2022.10.08—2023.9.29
公司 1,200
银通棉业 2,000

永衡棉业

2022.10.24—2023.08.31 公司 176.4
2022.11.09—2023.08.31 公司 217.56
2022.11.17—2023.08.31 公司 117.6

顺泰棉业 2022.12.26—2023.12.21
公司 1,800
银通棉业 3,000

天沣物产 2022.12.21—2023.12.18 公司 25,000
天泽粮牧 2022.12.31—2031.12.31 公司 10,000

上述担保期限均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保证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绿原糖业、冠农番茄、天沣物产基本情况详见 2022 年 7 月 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sse.com.cn《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预计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46）；
被担保人银通棉业、冠农棉业永衡棉业、顺泰棉业、天泽粮牧基本情况详见 2022 年 9 月 9 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sse.com.cn《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新疆银
通棉业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5）、2022 年 10 月 11 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sse.com.cn《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新增预计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2—07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绿原糖业提供担保的协议
1、《保证合同》（合同编号：652829001—2022 年巴博（保）字 0001 号）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博湖县支行；
（2）保证人：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11,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因主合

同解除借款人应当返还的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费、公证费、诉讼
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过户费、律师费、鉴定费、保管费、公告费、通知
费、催告费、延迟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等）及其他所有费用。

2、《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66100120220008897）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门关兵团分行；
（2）保证人：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3,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延迟履行债务利息
和延迟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3、《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66100120220009065）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门关兵团分行；
（2）保证人：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5,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延迟履行债务利息
和延迟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二）为冠农番茄提供担保的协议
1、《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66100120220006869）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门关兵团分行；
（2）保证人：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3,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延迟履行债务利息
和延迟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2、《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0301000019-2022 年焉耆（保）字 0001 号）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
（2）保证人：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5,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赁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赁合同的约定折算

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赁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赁重量溢短
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赁合同
出租人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等)。

3、《保证合同》（合同编号：652829001—2022 年博湖（保）字 0011 号）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博湖县支行；
（2）保证人：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19,2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因主合

同解除借款人应当返还的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费、公证费、诉讼
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过户费、律师费、鉴定费、保管费、公告费、通知
费、催告费、延迟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等）及其他所有费用。

（三）为银通棉业提供担保的协议
1、《保证合同》（合同编号：652899001—2022 年巴营（保）字 0008 号）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营业部；
（2）保证人：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75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因主合

同解除借款人应当返还的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费、公证费、诉讼
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过户费、律师费、鉴定费、保管费、公告费、通知
费、催告费、延迟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等）及其他所有费用。

2、《社团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库农商借保字【铁门关公司 202209】第 003 号）主要内容：
（1）债权人：新疆库尔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12 家成员行（社）
（2）保证人：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巴州冠农棉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华夏汇通实业有

限公司
（3）担保金额：20,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保证范围：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所支出或应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保
全费、执行费、公告费、拍卖费、保管费、鉴定费等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7）其他约定事项：保证人对债务承担按份共同担保，其中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对债务
份额的 60%承担担保责任，新疆华夏汇通实业有限公司对债务份额的 40%承担担保责任，巴州冠
农棉业有限责任公司对债务份额的 100%承担担保责任。

（三）为冠农棉业提供担保的协议
1、《保证合同》（合同编号：652899001—2022 年巴营（保）字 0006 号）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营业部；
（2）保证人：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 12,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因主合

同解除借款人应当返还的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费、公证费、诉讼
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过户费、律师费、鉴定费、保管费、公告费、通知
费、催告费、延迟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等）及其他所有费用。

2、《社团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库农商借保字【铁门关公司 202209】第 004 号）主要内容：
（1）债权人：新疆库尔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13 家成员行（社）；
（2）保证人：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新疆银通棉业有限公司、新疆华夏汇通实业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20,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保证范围：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所支出或应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保
全费、执行费、公告费、拍卖费、保管费、鉴定费等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7）其他约定事项：保证人对债务承担按份共同担保，其中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对债务
份额的 60%承担担保责任，新疆华夏汇通实业有限公司对债务份额的 40%承担担保责任，新疆银

通棉业有限公司对债务份额的100%承担担保责任。
（四）为永衡棉业提供担保的协议
1、《保证合同》（合同编号：652999001—2022 年苏营（保）字 0008 号）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阿克苏地区分行营业部；
（2）保证人：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 882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因主合

同解除借款人应当返还的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费、公证费、诉讼
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过户费、律师费、鉴定费、保管费、公告费、通知
费、催告费、延迟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等）及其他所有费用。

（五）为顺泰棉业提供担保的协议
1、《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库农商借保字【铁门关公司 202212】第 001 号）主要内容：
（1）债权人：新疆库尔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人：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新疆银通棉业有限公司、新疆华夏汇通实业有限公

司
（3）担保金额：5,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保证范围：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所支出或应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保
全费、执行费、公告费、拍卖费、保管费、鉴定费等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7）其他约定事项：保证人对债务承担按份共同担保，其中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对债务
份额的 60%承担担保责任，新疆华夏汇通实业有限公司对债务份额的 40%承担担保责任，新疆银
通棉业有限公司对债务份额的 100%承担担保责任。

（六）为天沣物产提供担保的协议
1、《社团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库农商借保字【铁门关公司 202212】第 005 号）主要内容：
（1）债权人：新疆库尔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7 家成员行（社）；
（2）保证人：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25,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保证范围：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所支出或应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保
全费、执行费、公告费、拍卖费、保管费、鉴定费等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七）为天泽粮牧提供担保的协议
1、《保证合同》（合同编号：HTC650700000YBDB2022N01L）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分行
（2）保证人：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10,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支付
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
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属于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为子（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

的担保事项，是为支持子（孙）公司的发展，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促进其业务发展及公
司经营目标实现提供的担保。 公司全面了解被担保方的经营管理情况，并在其重大事项决策及日
常经营管理中具有绝对控制权，且目前被担保方生产经营正常，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的意见
董事会意见详见公司 2022 年 7 月 9 日、2022 年 9 月 9 日、2022 年 10 月 11 日， 临 2022—046

号、临 2022—065 号、临 2022—073 号等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171,148.90 万元，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孙）公司、控股子公司

对其子公司和冠农棉业对银通棉业等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的担保，上述担保余额占公司 2021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62.14%。 本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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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3-004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届时与该

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 关联交易均由交易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
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 日常关联交易并不存在任何附加条件。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 年 1 月 16 日，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审议上述议案过程中，在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与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

材贸易”）、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复连众”）、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新建材”）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4 名关联董事常张利、蔡国斌、刘燕、倪金
瑞回避表决，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在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与浙江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石纤维”）、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石集团”）及其下属直接或间接控股公
司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2 名关联董事张毓强、张健侃回避表决，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认为：公司 2023 年度预计的各项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
正的市场原则，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无不利影响，对公司独立性亦不会造成影响。 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相关事项。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届时与该议
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3 年度预计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将与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534,260 万元，关联交

易的项目及金额预测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年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上 年 实 际 发 生
金额
（未经审计）

占同类业务比例
（%）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 、
商品

中建材贸易 12,420 0.65 17,202 0.85
中复连众 6,140 0.32 6,999 0.35
北新建材 1,500 0.08 988 0.05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直接和间接控
股公司

318,686 16.75 181,704 9.00

恒石纤维 25,824 1.36 25,721 1.27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之直接或间接控股
公司

169,690 17.59 122,955 10.82

合计 534,260 355,569
备注：2022 年实际发生金额与 2022 年预计金额的差异情况， 将根据 2022 年度审计结果另行

披露。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建材贸易系成立于 2004 年 8 月 17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 号主语商务中心 4 号楼 17 层；法定代表人为王立鹤；注册资本 30,095.69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
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汽车配件、五金交电、矿产品、化
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木材、纸张、土产品、日用品、针纺
织品、谷物、豆类、薯类；装饰设计；家居设计；技术开发；承办展览展示；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
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含电子公告公务）（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04 月 06 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22.54 亿元，负债总额为 16.79
亿元；2022 年前三季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0.55 亿元。（注：以上为该公司 2022 年未经审计的合并
口径数据）

中建材贸易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中建材贸易构成公司的关联
方。

履约能力：中建材贸易由中建材国际物产有限公司控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在物流贸易板块
的重要企业。

2、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中复连众成立于 1989 年 10 月；目前住所为连云港市新浦区海连东路 195 号；法定代表人为乔

光辉；注册资本 26,130.75349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叶片、压力管道、玻璃钢及其它复
合材料制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安装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复合材料相关设备的制造；经营本企
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及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
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业务；防腐保温工程、环保工程及市政公用工程的设计、施工总承包业务；与主营业务相关原材
料的检验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检验；对外承包工程，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
劳务人员以及与工程相关的商品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连云港中复连众的总资产为 64.21 亿元，负债总额为 27.89 亿元；2022
年 1-9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7.10 亿元。（注：以上为该公司 2022 年未经审计的合并口径数据）

中复连众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控制的企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中复连众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中复连众主要从事风力发电机叶片、玻璃钢及其他复合材料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复合材料业务板块的重要企业，与国内外众多客户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3、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振石集团系成立于 1989 年 6 月 17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 目前住所为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复

兴路；法定代表人为张毓强；注册资本 1.97 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
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增
强塑料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
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非金属矿物材料成型机械制造；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石灰和石膏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耐火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电子
产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终端计量设备销售；消防器材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
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
箱包销售；皮革制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日用
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仪器仪表修理；仪器仪表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销售；金
属制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有色金属合金
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量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供应链
管理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通用设备修理；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专用设备
修理；金属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振石集团的总资产为 336.32 亿元，负债总额为 138.00 亿元；2022 年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89.19 亿元。（注：以上为该公司 2022 年未经审计的合并口径数据）

振石集团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振石集团及其下属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构成公司
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振石集团是一家多元化发展的集团企业，主营业务涵盖玻纤制造、风电基材、特种
钢材、复合新材、物流贸易、矿产开发、酒店旅游、房产开发、健康体检、科技研发、金融投资等。 2022
年，振石集团位列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 229 位，其核心业务位列同行业和地区前列，具有较强的经
济实力和履约能力。

4、浙江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
恒石纤维系成立于 2000 年 9 月 7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住所为桐乡经济开发区广运南路 1

号；法定代表人为黄钧筠；注册资本 13,784 万美元；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玻璃纤维制品；玻璃纤维及
其制品的检测；玻璃纤维及其制品检测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恒石纤维的总资产为 43.21 亿元，负债总额为 23.99 亿元；2022 年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34.21 亿元。（注：以上为该公司 2022 年未经审计的合并口径数据）

恒石纤维为公司关联自然人间接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恒石纤维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恒石纤维主要从事风能基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浙江省企业技术中心、浙江省工业设计中心、首批“品质浙货”出口领军企业、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浙江出口名牌”企业，年生产能力达 50 余万吨，生产规模全国最大，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中
排前 3 位，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履约能力。

5、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北新建材系成立于 1997 年 05 月 30 日的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 15 层；法定代表人为王兵；注册资本 168,950.784200 万人民币；经营范围：制造
新型建筑材料、新型墙体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水暖管件、装饰
材料、建材机械电器设备、新型建筑材料的房屋；销售建筑材料、新型墙体材料、化工产品、装饰材
料、建材机械电器设备、新型建筑材料的房屋、金属材料、矿产品、五金交电、建筑机械、建筑防水材
料、涂料、砂浆、水泥制品、保温隔热材料、粘接材料；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
术培训；环保节能产品的开发利用；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
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设备租赁；物业管理；以下项目限外埠分支
机构经营：制造建筑防水材料、涂料、砂浆、水泥制品、保温隔热材料、粘接材料。（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北新建材的总资产为 287.30 亿元，负债总额为 80.68 亿元；2022 年前
三季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3.10 亿元。（注：由于北新建材为上市公司，尚未披露 2022 年年报，故
相关数据仅统计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履约能力：北新建材主营业务是为各类建筑提供石膏板龙骨万能板矿棉板“全屋装配”室内系
统、防水材料、涂料粉料砂浆系统，为客户提供绿色建筑系统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有石膏板、龙骨、
防水卷材、防水涂料、防水工程。旗下“龙牌”和“泰山”产品拥有极高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目前，
公司品牌价值达到 815.59 亿元，位居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第 71 位；公司连续多年入选“亚洲品
牌 500 强”，位居亚洲品牌建材行业前三强；公司 2016 年荣获中国工业领域最高奖项“中国工业大
奖”，2019 年，被全球权威评级机构穆迪授予 A3 评级，荣获中国质量管理领域最高奖———全国质
量奖；2021 年再获全球顶级权威评级机构标普 A-评级，荣获亚洲质量管理领域最高奖———亚洲质
量卓越奖。 北新建材为中国同行业唯一荣获亚洲质量奖和全国质量奖的企业，全球同行业唯一荣
获国际权威评级机构双 A 区间评级的企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按照正常的市场交易条件进行的，符合商业惯例，上述

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双方将以同类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公允价格为定价依据，原
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若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则双方约定将以成本加合
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交易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持续、经常性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经营业务往来，有利于根据各方

的资源优势合理配置资源及提高生产效率，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
上述关联交易均由交易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
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6 日
● 报备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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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 年 2 月 6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 年 2 月 6 日 14 点 30 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 318 号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 年 2 月 6 日
至 2023 年 2 月 6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01 《关于公司与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02 《关于公司与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03 《关于公司与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1.04 《关于公司与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1.05 《关于公司与浙江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有关上述议案的审议情况，请参见 2023 年 1 月 17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对第 1.01、1.02、1.03 项议案回避），振

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第 1.04、1.05 项议案回避）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
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
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四）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六）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176 中国巨石 2023/2/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法人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
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 可以用邮件方式登记。

2、会议登记截止日期：2023 年 2 月 2 日 17:00
3、会议登记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 318 号公司证券事务部
4、联系电话：0573-88181888
联系邮箱：ir@jushi.com
联系人：沈国明
六、 其他事项
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6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3 年 2 月 6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3 年度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01 《关于公司与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1.02 《关于公司与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
案》

1.03 《关于公司与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04 《关于公司与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关
联交易的议案 》

1.05 《关于公司与浙江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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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 月 16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 318 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104,885,6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2.58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常张利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巨石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巨石集团淮安有限公司零碳智能制造基地年产 40 万吨高性能玻璃纤维生

产线及配套工程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04,780,106 99.9949 105,500 0.005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巨石集团 淮安 有限公 司零
碳智能制造基地年产 40 万吨高
性能玻璃纤 维生 产线及 配套工
程项目的议案

400,815,441 99.9736 105,500 0.026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晏国哲 张贺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6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3-003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在
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 318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常张利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
席的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审议，
全体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关联董事回避，非关联董事分项表决并一致同意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2023 年度预计将与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
集团有限公司、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
发生与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交易。 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3 年
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2,420
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6,140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1,500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 318,686
浙江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 25,824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 169,690
合计 534,260

在审议与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北新集团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常张利、蔡国斌、刘燕、倪金瑞回避表决，议案以 5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在审议与浙江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张毓强、张健侃回避表决，议案以 7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相关议案需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才能实施，同意在 2023 年 2 月 6

日召开 202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1、 会议时间：2023 年 2 月 6 日下午 14:30
2、会议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 318 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6 日 9:30-11:30，13:00-15:00）
5、会议内容：
审议《关于公司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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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 月 1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 号五矿大厦 B 座八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697,623,1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5.082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

董事长朱海涛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8 人，公司独立董事余淼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亚军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96,848,912 99.8890 671,900 0.0963 102,300 0.0147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现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96,848,912 99.8890 600,900 0.0861 173,300 0.0249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融资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96,941,212 99.9022 660,900 0.0947 21,000 0.0031
4、 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使用财务公司融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6,336,290 97.4761 660,900 2.4461 21,000 0.0778
5、 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开展期货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95,911,726 99.7546 1,690,386 0.2423 21,000 0.0031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申请变更相关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609,289 87.3829 3,358,901 12.4319 50,000 0.185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
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

26,213,990 97.1313 671,900 2.4896 102,300 0.3791

2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应收账
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现业务的议案 》 26,213,990 97.1313 600,900 2.2265 173,300 0.6422

3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融资综
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26,306,290 97.4733 660,900 2.4488 21,000 0.0779

4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使用财务公司融
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26,306,290 97.4733 660,900 2.4488 21,000 0.0779

5 《关于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开展期货
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 25,276,804 93.6587 1,690,386 6.2634 21,000 0.0779

6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申请变更相关
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23,579,289 87.3689 3,358,901 12.4458 50,000 0.185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议案 4、6 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为关联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670,604,922 股，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回避表决；议案 3、4、5 为以特别决
议方式通过的议案，其中议案 3、5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议案 4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勋非、栗瑞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7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关于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 报备文件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350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2023-003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 月 1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 22 楼会议室（山东省济南市奥体中路 5006 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4,240,729,9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87.850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赛志毅先生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0 人，出席 10 人；出席现场会议的有公司董事长赛志毅先生、副董事长吕

思忠先生、董事张晓冰女士、董事隋荣昌先生；通过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的有公司董事梁占海先生、
孟杰先生，独立董事范跃进先生、刘剑文先生、魏建先生、王晖先生。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出席现场会议的有公司监事会主席伊继军先生、职工监事
陈芳女士；通过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的有公司监事张鑫先生、林乐清先生，职工监事朱玉强先生。

3、 董事会秘书隋荣昌出席会议，列席会议的有公司董事候选人吴新华先生、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相关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29,102,993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238,557,652 99.9487 2,172,300 0.0513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相
关业务的议案 45,489,48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2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43,317,286 95.2246 2,172,300 4.7754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为普通决议事项，即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1/2 以上同意即可通过。
议案 1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 3,411,626,859 股对该议案

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陈瑜、邓书霞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7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